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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交警发现摩托车上趴着一个人，原来是——

无证“驾驶员”不胜酒力睡在路边
记者 程哲 通讯员 吴钢

8 月 4 日，骄阳似火，新昌正处在“烧烤”模式

中。9时54分左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发现，烈

日底下，新中路非机动车道上停着一辆摩托车，车上

趴着个人，身旁车来车往，他一动不动。

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大热的天，不会是中暑了

吧？人命关天，得抓紧过去看看。”民警迅速上前查

看情况，还没看清楚车上的人，一股浓重的酒味就已

扑鼻而来。

民警将摩托车上的人叫醒后，对他进行询问。

据了解，当事人杨某今年22岁，贵州省台江县人，在

羽林街道拔茅村某企业上班，未考取摩托车驾驶

证。事发前一晚，杨某和几个朋友去KTV唱歌，期

间他喝了四五瓶啤酒，半夜回到位于拔茅村的租住

地。第二天早上，杨某又喝了一瓶啤酒。之后，杨某

和朋友骑摩托车来到城区。骑到新中路非机动车道

时，杨某感到十分困倦，就将摩托车停在路边，在此

睡了一觉。这一睡就是一个半小时，直到交警出现，

杨某才从醉梦中惊醒。

查看监控后，民警发现，杨某于当日8时6分左

右和朋友各骑一辆摩托车行驶至京福线坤豪路，两

人停在路边聊了一会天。期间，穿着拖鞋、未佩戴安

全头盔的杨某似乎不胜酒力，聊天时还趴在车上眯

了一会。后来，朋友骑车走了，杨某骑车开过红绿灯

后，于8时12分左右，把摩托车停在新中路的非机动

车道上，自己趴在摩托车上睡着了。

民警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对杨某进行酒精呼气

检测，发现杨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18MG/100ML，

已达醉酒驾驶的标准，遂带其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平时几乎不喝酒，那天在朋友的怂恿下，做了

傻事。其实，当时骑着车在路上，自己也有些害

怕。”昨日，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杨某告诉记者，当

民警叫醒他的那一刻，他不仅吓了一跳，而且连肠

子都悔青了。而对于自己无证驾驶摩托车，杨某表

示，考驾驶证“太贵”，要一千多元的费用，因自己手

头窘迫，所以摩托车买来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去考

取驾驶证。

据悉，杨某的血样目前正在检测中，公安交警部

门将根据检测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

8月3日至4日，县红十字户外救援队为近百名青少年及儿童开展暑期

安全教育培训，并带领青少年儿童参观应急救援器材，体验户外绳索项

目。 （记者 高娃 摄）

儿童学习救援知识

记者 王娟敏

实习生 梁期锋

“这三天我学到了许多，感受

到了大家的爱！”8 月 2 日至 4 日，

我县举行“懂得感恩 超越梦想”

第五期暑期公益夏令营活动，该

活动为县民政局福彩公益金资助

公益项目，由团县委、华夏义工协

会共同主办，许多爱心单位、部门

和企业协办，共有 26 名低保家庭

的孩子免费参加公益夏令营活

动。

开营当天，华夏义工协会的义

工们负责把孩子们一一从家里接

到县城，三天里全程陪护、照顾，活

动结束后，还把孩子们安全送到

家。义工陈海军经常参加爱心活

动，他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公益活

动的时间都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

出来的。

公益夏令营内容丰富多彩。

三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在中青会大

哥哥、大姐姐的一对一陪同下，先

后参观天文科技馆、博物馆，参观

澄潭中学、体验心理课堂，前往烈

士陵园扫墓，到敬老院参加爱心服

务，看电影，参观军营生活……形

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呼雀跃，

也让他们结下新的友谊。

据华夏义工协会负责人介绍，

举办此次公益夏令营，希望通过三

天的集中活动，让偏远山区的贫困

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树立远大人

生目标和理想，让孩子们学会爱社

会、爱生活、爱家人、爱父母、爱自

己，在集体生活中培养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的能力。

“参加夏令营，和同龄人和义

工哥哥姐姐们相处，我交了很多朋

友，感觉非常亲切。”参加此次夏令

营活动的少年陈志军说，义工们忙

前忙后的无私付出，他都看在眼

里。以后，他也要做一名义工，帮

助有需要的人。

26名低保家庭孩子走出山门开眼界
“懂得感恩 超越梦想”第五期暑期公益夏令营举办

8月2日，参加2019年家燕归巢暑期见习活动的4名大学生来到澄潭镇

北街村，向小学生们传授垃圾分类知识，还教他们制作石头画，变废为宝。

（通讯员 梁可毅 摄）

家燕助力春泥计划

近日，新昌中学高一（11）班的同学们走进南岩社区，认真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并进行模拟测试。随后，他们还走进中国茶市，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记者 黄婉晶 通讯员 袁秀红 摄）

学子参与垃圾分类

根据新昌县大明市区块征迁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大明市新区四期房

屋搬迁工作有序推进，新昌县大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现推出一批公寓安置房(商品房)

可供购买，符合条件的被搬迁人可申请购买

公寓安置房(商品房)一套，现将公寓安置房

（商品房）购买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购买条件：大明市新区四期房屋搬

迁中选择货币安置或产权调换方式的住宅

房屋被搬迁人。

二、购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被搬迁

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的120%。

三、购买价格：按大明市新区四期公寓

安置房市场评估价计算，基准价为5388元/

平方米。

四、报名时间：2019年8月8日上午9:00

至下午16:30。

五、报名地点：新昌县大明市区块征迁

工作指挥部（原大明市镇政府）一楼。

六、择房时间：2019年8月21日上午8:

30~17:00,若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相应程序，择

房工作顺延至8月22日。具体择房办法另

定。

七、择房地点：大明市学校初中部教学

楼。

八、注意事项：
1. 报名时需缴纳购房意向认筹金人民

币壹万元，被搬迁人将购房意向认筹金存入

新昌农商银行城东支行或新昌农商银行城

东支行大明市分理处，户名：新昌县大明市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201000188886727，凭存单报名。

2.本次商品房购买不分黄泽江南、黄泽

江北，申购者可根据所提供套型自愿选择，

本次未参加购房（或者放弃择房）的，将不再

安排参加今后公寓安置房（商品房）购买。

3.被搬迁人不择房可退还意向认筹金，

经择房公证后，意向认筹金不予退还。

4. 8月16日（9:00~16:30）在新昌县大明

市区块征迁工作指挥部（原大明市镇政府）

一楼接受商品房购买相关政策、技术咨询，

发放择房资料。

新昌县大明市区块征迁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8月5日

关于新昌县大明市新区第四期公寓安置房（商品房）购买的通知


